昌宁县教育局部门2017年度重点绩效评价结果等绩效情况说明
[bookmark: _GoBack]2017年，昌宁县教育局部门预算共批复项目8个，我部门认真组织项目实施，深入推进重点项目绩效评价工作。分项目绩效情况为：
1.寄宿生生活补助县级配套资金项目： 投入情况为：县级配套资金280万元，产出情况为：满足全县义务教育阶段寄宿生生活补助资金的县级配套部分。全县2017年寄宿生生活补助资金预算3500万元，其中：中央资金1750万元、省级资金1400万元、市级资金70万元，县级280万元,该项目的实施，解决了家庭贫困学生上学难问题，切实减轻了学生家长的经济负担，贫困家庭学生不再因贫困而辍学，提高了学生的入学率，促进了农村义务教育均衡发展。自评结果为优。
2.义务教育等转移支付支出项目：投入情况为：上级转移支付资金7292万元，主要包含上级支付的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资金、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寄宿学生生活补助资金、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公用经费。产出情况为：政府采购牛奶发放到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、拨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各学校营养餐资金，提高学生的营养膳食；发放全县义务教育阶段寄宿生生活补助资金；拨付全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公用经费，保障各学校正常运转，确保学校教育教学秩序的顺利开展。通过各类项目的实施，解决了家庭贫困学生上学难问题，切实减轻了学生家长的经济负担，学生的营养健康状况得到改善，学生的整体素质得到大幅度提高。自评结果为优。
3.营养餐工作经费项目。投入情况为：5万元，主要用于开展全县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工作，产出情况为：全县义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得以保证顺利实施。自评结果为优。
4.二中营房租金项目。投入情况为：1万元，用于支付昌宁县第二中学租用部队营房作为学生宿舍的租金，产出情况：为保证二中学生的住宿。自评结果为优。
5.教师招聘工作经费项目。投入情况为：5万元，用于开展2017年特岗教师招聘面试及紧缺学科教师的招聘工作，产出情况为：教育系统教师招聘工作得以顺利开展。自评结果为优。
6.中高考考试考务费项目。投入情况为：10万元，用于组织高考、中考相关工作支出，产出情况为：中高考工作得以顺利开展，各项经费得以支付。自评结果为优。
7.助学贷款风险补偿金项目。投入情况为：29万元。产出情况为：上缴国家开发银行云南省分行2018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风险补偿金县级应承担部分。该项目的有序顺利实施，省财政下拨我县的其他专项资金中及时下拨，各项工作得以顺利实施，生源地信用贷款工作有序开展，助推我县脱贫攻坚。自评结果为优。
8.教育费附加资金项目。投入情况为：900万元。产出情况为：按规定保障推进职业教育发展；落实2个农村中小学校舍建设资金；2所学校征地工作；一批全面改薄设备购置。通过项目实施的实施，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、办学条件得以较大改善，保障师生生命财产安全，缩小了城乡教育差距，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自评结果为优。





